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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
（广梅产业园）招商引资激励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立完善招商引资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梅

州高新区（广梅产业园）内外一切积极因素，形成招商引资强

大合力，提高招商引资项目数量和质量，结合园区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梅州高新区（广梅产业园）招商引资激励坚持“科

学激励、分类激励、事后激励”的原则。

第三条 激励对象：

（一）梅州高新区（广梅产业园）内的公职人员；

（二）介绍、推荐、沟通、促成项目落户梅州高新区（广

梅产业园）的自然人或单位。本市其他公职人员及有招商引资

任务的单位除外。

第四条 凡享受激励的招商引资项目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项目须为市外投资者独资或控股项目，并在梅州高

新区范围内注册登记为企业法人；

（二）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 500 万元（含 500 万元，人民

币，下同）以上；

（三）应为高端电子信息、先进装备制造、先进轻纺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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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、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先进制造业项目，细分领

域按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广东省统计局印发广东省先进制

造业统计新口径的通知》（粤经信规划函〔2017〕121 号）执行。

第二章 招商引资项目激励

第五条 招商引资项目按以下程序进行奖励认定：

（一）对初步审核符合条件的招商引资项目进行备案登记，

建立招商引资项目档案卡，档案卡信息包括项目名称、总投资

额、固定资产投资、产值、税收等及引资人信息，形成“一人

（单位）一卡一项目”形式，并由园区科发局盖章确认，引资

人、园区科发局各留存一份。

（二）自建立项目档案卡起，引资人需在一个月内邀请项

目投资方来园区考察，原则上自建立项目档案卡到项目正式落

地签约不超过半年，如在此期限内未能实现项目落地的，可更

换其他引资人推动跟进，重新建立招商引资项目档案卡。

（三）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后，由园区成立的政策审核组对

项目落地情况进行专项核查，根据核查结果提出拟奖励金额。

对于符合获得激励性奖励的公职人员，由园区人事部门负责造

册登记。

（四）对经审核符合条件拟给予奖励的个人或单位，在梅

州高新区（广梅产业园）管委会网站及公众号进行为期 7 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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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由梅州高新区（广梅产业园）管委会按

程序兑现奖励资金。

第三章 招商引资项目激励标准

第六条 招商引资项目按以下人员进行激励认定：

（一）梅州高新区（广梅产业园）公职人员

对招商引资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公职人员，在年度评优评先

或绩效考核中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；招商引资工作成绩突出的，

优先提拔重用。

（二）招商引资中介机构或个人

为促进更多优质项目落户园区，对介绍、推荐、沟通、促

成项目落户梅州高新区（广梅产业园）的自然人（本市公职人

员除外）或单位（本市有招商引资任务的单位除外）给予项目

引荐奖励。

1.信息奖励：对提供有价值的投资信息，并促成项目完成

登记注册，签订投资协议（不含框架、意向投资协议）的，一

次性奖励项目引资人信息费 2万元。

2.投资奖励：下列奖励方案由引资人二选一。

方案一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超过 1 亿元（含 1 亿元）的项

目，按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的 5‰给予项目引资人一次性奖励。

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不超过 1 亿元（不含 1 亿元）的项目，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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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额累进的办法进行奖励，具体奖励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万元（含 1000 万元）以下的部分，

按 1‰奖励；

（2）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1000 万元至 3000 万元（含 3000

万元）的部分，按 2‰奖励；

（3）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3000 万元至 6000 万元（含 6000

万元）的部分，按 3‰奖励；

（4）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6000 万元至 1 亿元（不含 1 亿元）

的部分，按 4‰奖励。

方案二：此方案奖励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，其中属于先进

制造业项目需购地的，完成购地手续后，可按购地面积每亩奖

励 1 万元给予引资人一次性奖励；属于先进制造业项目租赁厂

房的，按项目所租用厂房的一个月租金金额给予引资人一次性

奖励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七条 同一个项目只认定一个引资个人或单位。

第八条 项目投资者不能以招商引资中介机构身份就自身

投资的项目申请奖励。

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招商引资，是按照招商引资统计制度或

外商投资统计制度，从梅州市市外引进的各类先进制造业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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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形成固定资产投资，包括土地款、厂房建设、机器设备等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的奖励资金由梅州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兑现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0 月 26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

年。

抄 送：梅州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班子成员。

梅州高新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 2021年10月26日印发

（共印 30 份）


